
 签证种类 特殊情况 

1 C-3-1 

- 看护病患家属、家属死亡等人道主义事由 

- 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等学术交流 

- 有利于国家利益或公益性目的 

2 C-3-4 - 被认定为重要的事业目的（投资，签合同等）访韩 

3 C-4 - 被认定为重要的事业目的（投资，签合同等）访韩 

4 B-1, B-2 

- 看护病患家属、家属死亡等人道主义事由 

- 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等学术交流 

- 被认定为重要的事业目的（投资，签合同等）访韩 

- 有利于国家利益或公益性目的 

5 C-1 - 有利于国家利益或公益性目的 

 


